
重要通知

2026年居民医保缴费开始啦！！！

广大城乡居民：

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正式启动，我们特别提醒广大

居民群众，集中缴费期有限，错过可能影响待遇享受，断缴将

面临待遇等待期限制。请您不要忘记为自己和家人办理医保缴

费，让这份“医”靠时刻在线。

一、参保范围

覆盖除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

包括城镇非从业居民、农村居民、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



学龄前儿童、新生儿等。参保人员不得同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得重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参

加我市居民医保不受户籍限制。

二、参保缴费期

2025年9月25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为2026年度居民医保集

中参保缴费期。

三、参保缴费标准

1.2026年度城乡居民（含大中小学生、婴幼儿）个人缴费标

准为400元。

2.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即个人不缴费。

3.低保对象、脱贫人口、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

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60%的定

额资助，即个人缴费标准为160元。

4.残联部门登记管理的一、二级重度持证残疾人员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 60%的定额资助，即个

人缴费标准为 160 元。

5.新生儿应在出生后90天内参加居民医保，缴纳个人缴费部

分费用即每人400元，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医保待遇。

四、待遇享受和等待期

普通居民在2026年6月30日之前参保缴费的，享受财政补助。

2026年7月1日之后参保缴费的，不享受财政补助。

参保人员待遇享受和等待期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黑政办规〔2024〕4

号）规定执行。

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对象、当年退

出现役军人及其随军未就业配偶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

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

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

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

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

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

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

五、参保登记

新参保需到社区进行参保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1.成人需提供本人户口、身份证复印件。

2.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提供本人户口复印件、监护人身

份证复印件。

六、缴费方式

（1）线下办理：缴费本人或代办人持缴费人身份证原件或

复印件，委托代理银行柜面办理

（2）线上缴费方式 1：使用支付宝扫描下方二维码缴费。



（3）线上缴费方式 2：使用微信或农行 APP 扫描下方二维

码缴费。


